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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关税同盟与贸易自由化

第二十九条

关税同盟
各区域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同意根据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过渡期，逐步在彼此之间
建立关税同盟，内容包括：

(a)�在各区域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配额限制、其他限制或禁令
及行政性贸易壁垒，以及所有其他非关税壁垒；及�(b)�成员国采用共同对
外关税。

第三十条
区域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间关税的消除

1.�在第二阶段，各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应避免在彼此之间设立新的关税，并
避免提高适用于其相互贸易关系的关税。2.�在第三阶段，成员国应在各区域经济
共同体层面，根据各区域经济共同体确定的计划和方式，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彼
此之间的关税。3.�在每个阶段，大会应根据理事会的建议，采取必要措施，以协
调和统一区域经济共同体在消除成员国之间关税方面的活动。

第三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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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共同体内部贸易的非关税壁垒
1.�在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层面并根据《条约》规定，各成员国应自本《条约》生效
之日起，最迟于第三阶段结束前并按照本条(2)款规定，逐步放宽并最终取消适用
于原产于其他成员国的商品对该国出口的配额限制及所有其他非关税壁垒和禁令。
除本《条约》另有规定或允许外，各成员国此后不得对此类商品实施任何新的限
制或禁令。2.�根据本《条约》规定，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应制定一项计划，最迟于
第三阶段结束前逐步放宽并最终取消成员国对原产于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实施
的所有配额限制、禁令及其他非关税壁垒；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可随后决定在比本
款规定更短的期限内放宽或取消所有配额限制、其他限制及禁令。3.�关于限制、
禁令、配额限制、倾销补贴及歧视性做法的安排应成为《非关税贸易壁垒议定书》
的议题。

第三十二条

共同对外关税的设立
1.�在第三阶段，各成员国应在区域经济共同体层面，同意逐步设立适用于来自第
三国并进口至成员国的商品的共同对外关税。2.�在第四阶段，各区域经济共同体
应根据其制定的计划，消除彼此间对外关税的差异。3.�在第四阶段，理事会应向
大会提议在共同体层面为所有成员国通过一项共同海关和统计命名法。

第三十三条

共同体内部贸易体系
1. 在第三阶段结束时，任何成员国均不得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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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共同体层面，对原产于该地区的商品征收关税自一成员国出口并进口至另一成员国。此项禁令同样适用于原产于第三国、
在成员国内自由流通且自一成员国进口至另一成员国的商品。

2.�关于原产于成员国的产品定义及原产于第三国并在成员国内自由流通的商品规
则，应由《原产地规则议定书》予以规范。3.�符合下列条件时，原产于第三国的
商品可视为在某成员国内自由流通：(i)�已完成相关进口手续；(ii)�已在该成员国缴
纳关税；(iii)�未享受此类关税的部分或全部减免。4.�成员国承诺不制定对原产于
其他成员国的相同或类似商品构成直接或间接歧视的立法。

第三十四条

国内税
1.�在第三阶段，成员国不得对原产于成员国并进口至任何成员国的商品直接或间
接征收高于类似国内产品的国内税。2.�成员国应在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层面逐步取
消所有为保护国内产品而征收的国内税。若某成员国因先前签署协议所承担义务
而无法遵守本条，应就此事实通知理事会，且不得在协议到期时予以展期或续签。

第35条
例外与保障条款
1.�尽管有本条约第30条和第31条的规定，任何成员国在将其意图通知共同体秘书
处（秘书处应告知其他成员国）后，可实施或继续实施影响以下方面的限制或禁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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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安全法律法规的适用；(b)�武器、弹药及其他军事物品和设备的管
制；(c)�人类、动物或植物健康或生命的保护，或公共道德的保护；(d)�战
略矿物和宝石的出口；(e)�具有艺术或考古价值的国家宝藏的保护，或工业、
商业和知识产权的保护；(f)�危险废物、核材料、放射性产品或任何其他用
于核能开发或利用的材料的管制；(g)�幼稚产业的保护；(h)�战略产品的管
制；以及(i)�成员国对原产国实施全面禁止的从第三国进口的货物。

2.�本条第一款所述的禁令或限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用作对成员国之间贸易实施
任意歧视或变相贸易限制的手段。
3.�当一成员国因适用本章规定而遭遇国际收支困难时，且该成员国已采取一切适当合理措施克服困难，则共同体的主管机构可允

许该成员国仅为克服此类困难之目的，在共同体的主管机构确定的期限内，
对原产于其他成员国的商品实施数量或类似限制或禁止。

4.�为保护幼稚或战略产业之目的，若一成员国已采取一切适当合理措施保护该产业，则共同体的主管机构可
允许该成员国仅为保护该产业之目的，在共同体的主管机构确定的期限内，
对原产于其他成员国的同类商品实施数量或类似限制或禁止。

5.�当一成员国从另一成员国进口的特定产品数量增加，以致对进口国的经济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时，后者可获共同体的主管
机构准许在特定期限内实施保障措施。

6.�理事会应定期审查根据本条第13段和第4段实施的任何数量或类似限制或禁止的
运作情况，并就此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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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应每年就上述事项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

第36条
倾销
1.�成员国应禁止在共同体内部实施“倾销”行为。2.�就本条而言，“倾销”系指将原
产于某一成员国的商品转移至另一成员国进行销售，且符合以下情形：(a)�销售价
格低于原产成员国对同类商品通常提供的价格，同时充分考虑销售条件、税收、
运输费用及其他影响价格比较的因素；(b)�销售条件可能损害成员国境内同类商品
的生产。

第37条
最惠国待遇
1.�成员国应在共同体内部贸易中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根据成员国与第三国签订
的协议所授予的关税优惠，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优于依据本条约适用的优惠。2.�
本条第1款所述协议的文本应由协议签署成员国通过秘书长转交所有其他成员国知
悉。3.�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授予关税优惠的任何协议，均不得违背本条约所规定
的义务。

第38条
货物再出口与共同体内部过境便利
1.�在第三阶段，成员国应根据关于货物再出口的议定书，便利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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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2.�成员国应根据《关于共同体内部过境和过境设施的议定书》及将要缔结的任何
共同体内部协定的规定，相互给予来自或前往另一成员国的商品过境自由。

第三十九条

海关合作与管理
成员国应根据《海关合作议定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调和统一其海关法规和
程序，以确保本章规定的有效实施并促进货物和服务跨境流动。

第四十条
贸易文件和程序
为促进共同体内部商品和服务贸易，各成员国应根据《关于简化和统一贸易文件
和程序的议定书》，简化并协调其贸易文件和程序。

第41条
易货或补偿性交换协议引发的贸易转移
1.�如果因涉及一项易货或补偿性交换协议而导致当某一成员国或其国民与某一第三国或其国民就特定商品类别达成的协议，

导致贸易显著转移，即协议项下进口商品受益，而其他成员国同类同类别
商品的进口与生产受损时，进口此类商品的成员国应采取有效措施纠正此
类贸易转移。

2.�为判定特定情况下是否发生贸易转移，本条所述商品类别时，应参考所有相关的贸易统计数据和此类商品的其他可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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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影响成员国提出贸易转移投诉前的六个月期间，以及在易货协议或补
偿性交换协议下首次进口商品前二十四（24）个月内两个可比六个月期间
的平均值，均需考虑该商品类别。

3.�秘书长应将此事提交理事会审议，并由理事会提交大会作出决定。

第42条
贸易促进
1.�为实现本条约第4条第2款(m)项所述的共同体目标，成员国同意在以下领域开展
下述贸易促进活动：

(a)�共同体内部贸易
(i)�促进使用共同体的本地材料、中间产品及投入品，以及源自共同
体内部的成品；(ii)�采用“非统组织全非贸易博览会”作为共同体贸易
促进的工具；(iii)�参加在“非统组织全非贸易博览会”支持下举办的
定期博览会、行业贸易博览会、区域贸易博览会及共同体的其他贸
易促进活动；(iv)�建立共同体内部贸易信息网络，连接现有及未来
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共同体各成员国的计算机化贸易信息系统；(v)�在
秘书处的协助下，研究成员国的供需模式，并将研究结果在共同体
内传播。

(b)�南南贸易
(i)�促进非洲市场多元化，以及共同体产品营销；(ii)�参与共同体外
部贸易博览会，特别是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以及(iii)�参与共同体外
部贸易和投资论坛。

(c)�南北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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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为非洲商品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并改善共同体产品的市场准
入；(ii)�以集团形式参与关贸总协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框架下
的国际谈判及其他贸易相关谈判论坛。

2.�共同体组织贸易促进活动和贸易信息系统的模式应受《贸易促进议定书》管辖。

第六章�人员自由流动、居留权和设立权

第四十三条

一般规定
1.�成员国同意在双边或区域层面单独采取必要措施，以逐步实现人员自由流动，
并确保其国民在共同体内享有居留权和设立权。2.�为此目的，成员国同意缔结一
项《人员自由流动、居留权和设立权议定书》。

第七章�货币、金融和支付

第44条
货币、金融和支付政策
1.�根据相关议定书，成员国应按照大会确定的时间表，协调其货币、金融和支付
政策，以促进共同体内部商品和服务贸易，推动实现共同体目标，并加强成员国
之间的货币和金融合作。
2.�为此，成员国应：

(a)�在商业结算中使用本国货币，并


